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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人擠人的地方就叫城市，多元的活動(社會、經濟、文

化)集中在大量人口能到達的地方，因而也成為吸引人們聚集的原因，兩者相輔

相成。 

 

古往今來，交通成本在城市的創建過程中，一直是很關鍵的要素。在人類

歷史大部分的時間裡，陸上的貨運與客運都依靠人力或獸力，水上交通則是靠

水流(含風力)，最基本的事實就是：陸路的運輸成本向來是高於水路的，尤其

是在機動車發明之前。即便今日，長程的貨運，水路仍要比陸運便宜。一個城

市必須有大量的食物不斷輸入，才能養活集中的人口，也必須把城市生產的商

品運到其他地方，因此城市大多是建在可通航的水道邊上。在鐵路、汽車發明

及公路網建成後，才開始有了陸路上的大城市。 

 

過度擁擠的城市代表「人口過剩」，這是一個謬論。事實上，在一些國家，

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少數幾個城市中，而鄉間還是有大片空地。第三世界

國家貧民窟的景像，看似驗證了「人口過剩」導致貧窮的推論，但實際上，貧

窮才是導致那些負擔不起通勤成本或負擔不起都市生活，又不願放棄都市生活

效益的人，才是寧願擠在貧民窟生活的原因。 

 

長期以來，高昂的交通費用往往讓郊區成為較富裕家庭居住的地方，但隨

著收入增加、交通費用的下降，更多的人負擔得起更快速便宜的交通工具，城

市人口自然就會開始向周遭的郊區擴散。這是通勤火車、公車、地鐵、汽車普

及帶來的交通革命。 

 

福特開創了汽車量產的方法，大幅降低了成本，使得汽車從奢侈品變成中

等收入者也負擔得起的交通工具。它對經濟的影響如：使工人工作區域更為廣

闊、郊區的大型量販店興起扼殺了市內的零售業，使一些為了「振興」市中

心，採取了某些街道禁行汽車，以及打造徒步商店街的錯誤規劃，反而使得空

屋率飆升、房產大跌。然而錯誤政策的決策者，卻不必為錯誤付出代價，頂多

是繼任者會坦承前人的錯誤，但不會危及自身。 

 

車子多了，塞車問題就愈來愈嚴重尤其是在尖峰時段，壅塞對經濟、環

境，甚至醫療都有不利影響，各地開始想辦法因應塞車問題。如某時段禁止車

輛入城、部分街道徵收使用費、改成單行道、單雙號車牌限行、主道路收費、



限制車牌發放、採用電子收費、時段差費率、按塞車情況收費……，企圖以動

機與誘因來改變行為，以證明「免費」的道路才導致交通阻塞。 

 

很多人堅信增加供給，也就是修建更多道路來因應塞車是在白費工夫，因

為這會鼓勵更多人開車。如果按這個邏輯，以吃東西來解決飢餓也是徒勞的，

因為吃飽以後還是會餓。事實上鋪設更多道路以跟上車流的成長，大多是只有

在直正落實後才會有效。大眾運輸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嗎？也同樣得不到經濟數

據的支持。因為汽車可以把人從家門口直接送到工作地點，省去了往返車站和

轉乘的麻煩，此外開車通勤還可以順便完成其他工作，例如接送孩子或去商場

購物，這都是大眾運輸難以取代的。隨著社會發展、有車人口增加、城市日益

朝向郊區擴展，人口密度要高到需要大眾運輸做為主要出行工具的地方反而愈

來愈少了。 

 

有些人推論，因為工作向郊區轉移，導致城市人口的大量失業經濟崩解，

又成了福利文化、犯罪率與暴力飆升的罪魁禍首，這又是一個謬誤。企業與就

業機會並不會無緣無故的搬遷至他處，因為搬遷也要花費大量資金。城中貧民

區日益惡化的原因要從其他地方尋找，因為企業是在社會崩解之後才出走的。

許多美國城市出現一種景像，就是雇主刻意開車去工人聚居地，把他們載去需

要各種就業的場所，這顯示了就算工人沒有交通工具，依然有人會雇用他們。

當然，他們通常是無技能的低收人勞工或臨時人員，但也顯示了雇主有這類低

價勞力的需求。雇主對城中貧民區勞力的需求降低有許多因素，包括他們要求

的薪資過高、生產力不足、教育程度不足及工作態度……等問題。 

 

關於住宅的最大謬誤就是「平價住宅」。靠政府干預就能改善情況，這種概

念已深入人心。政府干預的做法包括：補貼租金、租金管制或政府興建平價公

租房…等，好讓中低收入者能有像樣的住宅，不需要被住房拖累。當我們撇開

政治高論面對實際時，我們發現事實竟與政治論述及媒體報導完全相反，政府

的干預房市正是導致以前負擔得起的住宅變得負擔不起的原因，歷史的事實證

明了此點。 

 

20 世紀初，美國政府干預房市還不普遍，雖然當時收入不高，但一般人支

付居住費用占總收入的比例並不多，當時的經驗法則是，住宅成本(無論是房租

還是房貸)不該超過個人收入的 1/4。但是，隨著美國政府開始干預房市，房價

就隨著飆升，而且州政府通過成長管理法或限制性的地方計劃通過後，房市緊

接著就飆漲到難以承受的程度。這種情況在其他國家也一樣，不管用什麼富有

吸引力的名稱，如「開放空間法」、「明智開發」、「平價住宅」、「廉租房」…，

結果都相同，也就是說，干預越嚴格，房價飆升就越凶。 

 



政府對房產的干預有許多型式，例如限租金、各種土地限建法案、土地分

區使用管制、建蔽率管制、限量發放建照、建物高度限制、環保法、古蹟保護

法、房地相關稅法、買賣身分限制…等等，不管名稱叫什麼，實質上這些都是

人為的干預供需關係，結果都是使供給減少。沒有增建限制的地區，即使人口

成長、收入增加，建商可以多建新屋來應對，如果房價遠高於建築成本與土地

成本，高利潤會吸引更多的建商投入，來分享高報酬。新屋供給的增加可使房

價回落，只要沒有法規限制或建商壟斷，房價就不太可能繼續大幅超過建築成

本。我們知道，建築業不是壟斷產業，是無法靠排除競爭對手來維持高利潤

的，所以高房價就是政府干預導致的。 

 

 


